
南埔中心卫生院投诉制度

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医院信访投诉管理，方便群众信访投诉，

规范信访投诉处置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，建

立医疗服务社会监督机制，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，

提升医院形象，依据国务院《信访条例》、《医疗事故处理

条例》和卫生部《投诉管理办法(试行)》等规定，结合本院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信访投诉，主要是指患者及其家属等

有关人员(以下简称投诉人)对医院提供的医疗、护理服务及

环境设施等不满意，以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等方式向医院反映

问题，提出意见和要求的行为。

第三条 医院坚持“以病人为中心”的服务理念，加强医

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管理教育，增强医务人员服务意识和法律

意识，不断提高医疗管理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，努力构建和

谐的医患关系。

第四条 各科室负责人为信访投诉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

人，配合医患关系协调办公室履行职能范围内的信访投诉调

查处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医院在显著位置向社会公示医患关系协调办公

室接待场所的地点、接待时间及联系电话等;同时在医院设



立院长信箱、投诉举报和医疗服务监督电话，以畅通信访投

诉渠道。建立院总值班制度，接听电话、接待来访、受理投

诉。院办公室、院长办公室为综合接待受理、协调投诉科室，

其它职能科室受理职权范围内的投诉。

各部门职责

护理部：对口受理信访投诉，承办上级行政部门转办交

办的信访投诉事项;负责信访投诉事项的调查、核实，及时

答复投诉人，并向医院办公会议提出处理意见及建议;负责

业务性信访投诉事项的转交办工作;督促职能科室限期调查、

办理和反馈。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全院的信访投诉处理工作;

定期汇总、分析和通报信访投诉信息，提出加强与改进工作

的意见或建议。

党 办：负责行风建设、违纪违规等信访投诉的调查处理

工作。

院办公室：负责重大信访投诉事件的组织协调工作;发生

重大医疗纠纷时，负责与投诉人所在地政府和单位的通报衔

接和接待工作;发现新闻媒体介入重大信访投诉事件，应当

热情规范接待，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，做好情况介绍和问题

答复工作。

护理部：负责护理信访投诉和纠纷的调查、解释和处理

等工作。

门诊办：负责门诊信访投诉的调查处理工作。



收费处：负责物价和收费等信访投诉的调查处理工作。

财务科：负责医疗事故(争议)赔付和理赔核算工作。

一、投诉举报受理部门：院办公室

投诉电话：0595-87782286

二、投诉举报范围：对医护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者均

可投诉。

1、违反社会服务承诺

2、违反十条行业纪律

3、违反医院规章制度，医疗服务操作规程等

三、投诉举报形式：投诉可采用口头、书面、电话、填

写病人满意度调查表等形式，涉及重大事项的投诉，一般应

采用书面形式。

四、投诉举报受理：受理部门接待投诉者要礼貌、热情、

诚恳，认真做好登记，区别不同情况认真进行处理。

五、投诉举报受理时限：受理的口头投诉，应马上进行

调查，尽可能当场做出答复;一般书面投诉在两天内作出答

复;对较为复杂或涉及两个以上科室的投诉，应在五天内作

出答复。

六、答复反馈：投诉举报处理完毕后，应及时将处理意

见反馈给投诉人，书面投诉必须书面答复，其它投诉以口头

答复为主。



七、投诉人对处理意见不服的，要重新进行核实，并提

出进一步处理意见。

八、被投诉举报的医护工作人员或其它科室工作人员，

一经核查属实，将按照相关制度进行处理。


